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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总结报告书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5】847 号），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隆华节能”或“发行人”）于 2015 年向特定对象李占明、杨媛、孙

建科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818.99 万股，发行价格 12.22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71,108.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9,518.33 万元，该等

股票已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光大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保荐机构”）担任隆华节能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持续督导期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届满。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要求，现报送保

荐总结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 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7年报披露日期 2018年4月9日 

总结报告申报时间 2018年4月18日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总结报告书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本保荐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 

的任何质询和调查。 

3、本保荐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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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容 

保荐机构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法定代表人 周健男 

联系人 张奇英、黄锐 

联系电话 0755-82960759、0755-25310197 

传真 0755-82960296 

三、发行人基本情况 

项目 类容 

发行人名称 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300623.SZ 

公司简称 隆华节能 

注册资本 882,079,304元 

注册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空港产业集聚区  

主要办公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空港产业集聚区 

法定代表人 李占明 

董事会秘书 段嘉刚 

联系电话 0379-67891813 

传真 0379-67891813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15年7月13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四、保荐工作概述 

（一）尽职推荐阶段 

光大证券积极组织协调各中介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工作。具体工作 

包括：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隆华节能进行尽职调查；统筹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各项准备工作，按照各方确定的工作时间表推进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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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隆华节能的委托，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及相关其他文件；按照保荐机构的执业规

范，通过立项、内核程序，将全套申请文件向中国证监会推荐上报。 

（二）证监会审核、发行及上市阶段 

光大证券组织隆华节能及各中介机构对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进行答复；按照

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涉及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特定事项进行尽职调查或者核查；根

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和隆华节能情况的变化，统筹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文件；

指定保荐代表人与中国证监会职能部门进行专业沟通，保荐代表人在发行审核委员

会会议上接受委员质询；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协助隆华节能顺利完成股票发行

及上市工作。 

（三）持续督导阶段 

1、督导隆华节能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并切 

实履行其所作出的各项承诺； 

2、督导隆华节能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各项公司治理制度、内控制度、信息 

披露制度； 

3、督导隆华节能按照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相关法律法规存放和管理本次募 

集资金，持续关注隆华节能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4、督导隆华节能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 

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5、对隆华节能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深交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 

行了事前或事后审阅； 

6、对公共传媒关于隆华节能的各类报道，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进 

行了关注； 

7、将公司应注意的事项和建议及时提示隆华节能，按时向深交所提交现场 

检查报告、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培训情况报告、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关联交易、

内部控制评价等重大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等文件。 

五、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一）2016 年年度经营业绩下滑 

根据公司所披露的年报数据，2016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81,219.26 万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24.95 万元，分别较 2015年度同期减少 40.75%、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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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6 年度收入、净利润较 2015 年同期均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 （1）受国

家经济结构持续调整、客户需求不振、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综合影响，公司节能传

热板块收入规模下降，净利润同比下滑；（2）公司滨海 BT 项目接近完工，建设期

间贡献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减少；（3）公司工业水处理板块订单减少、项目进度延迟；

（4）公司市政水处理板块投资进度低于预期。 

本保荐机构对于公司 2016 年度业绩下滑的情况表示重点关注，并督促上市公

司采取应对措施，力求扭转业绩下滑的态势。本保荐机构同时提醒公司，在经营情

况不佳、业绩下滑的情况下，要规范运作、做好信息披露，并确保财务数据的真实

性、一贯性及谨慎性。 

针对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下降，公司围绕节能、环保和新材料三个业务板块

采取了相关应对措施。2017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6,832.32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4,601.49 万元，分别较 2016 年度同期增长 31.54%、201.75%。公

司 2017 年度收入、净利润较 2016 年同期均有较大提升。 

（二）重大合同项目处于延期状态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与洛阳中重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了《恒源项目 3×200MW

复合型空冷系统订货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2,163.60 万元。公司根据合同要求

将第一套产品制作完毕后，于 2013 年第三季度给业主现场发运小部分结构件，且

委派安装人员进场安装，进场后发现业主方工程进度缓慢尚不具备安装施工条件，

故暂时停止了合同的交货。后与洛阳中重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多次协商，在 2015 年 2

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洛阳中重发电设备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前再支付 1,000 万

货款，公司收到款项后承诺在 2017 年 3 月 1 日前不追究洛阳中重发电设备有限公

司的违约责任，若该项目 2016 年 3 月底仍不能启动，公司可对已产出设备自行进

行顶发顶用。 

本保荐机构在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对该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了重点关注，该项目

公司累计投入成本为 1,939.80 万元、公司累计已收到洛阳中重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3,432.72 万元货款，由于该合同设备为标准产品，可顶发顶用，该合同的延期未对

公司造成损失。 

六、发行人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本保荐机构对隆华节能履行保荐工作职责期间，隆华节能能够较好地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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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职推荐和证券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隆华节能能够按照本保荐机构的要求提供与尽职调查内容有关的原始书面材

料、副本材料等。 

隆华节能在工作过程中为本保荐机构进行保荐工作提供了必要的设施、场地 

或其他便利条件并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有效协调隆华节能的各部门配合光大证券

的工作，保证了光大证券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 

七、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参与隆华节能非公开发行并上市工作的中介机构包括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北

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隆华节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文件。 

自上市以来，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列席了隆华节能历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

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审计报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等文件。在隆华节能发行完成

后，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验资报告。 

持续督导期间，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的规定对公司 2015-2017 年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此外，还出具了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关于控

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等文件。 

各中介机构在本次发行上市、持续督导期间已经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配合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履行保荐职责，配合保荐工作 

情况良好。 

八、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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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奇英                  黄  锐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                  

周健男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日 

 




